
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文件 
 

 

川上协〔2013〕30 号 

 

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 

关于转发四川证监局《关于开展资本市场 

二○一三年“12·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 

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扎实做好 2013 年“12·4”普法宣传活动，深入推进 

辖区资本市场普法工作，日前，四川证监局按照中国证监会

办公厅 2013 年 97 号文件精神下发了《关于开展资本市场

2013 年“12·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，现转发给你们。请辖区各上市公司按照《通知》

要求认真落实开展 2013 年“12·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相关工

作，并于 12 月 20 日前将“12·4”普法宣传活动和加强投

资者保护、打击违法违规工作中的工作典型和工作经验报送

至四川证监局相关监管业务处室及协会指定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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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黄庆华 028-85593807   

邮  箱：huangqh@sccn.net.cn 

 

附件：关于开展资本市场 2013 年“12·4”全国法制宣

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 

 

 

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 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四川证监局。 

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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